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＞＞國內外車輛安全管理訊息 

□大客車電氣設備管理規定 

為利大客車辦理取得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後，其車型各項電器設備

名稱、位置、數量得以管制規範，案經 106年第 2次及第 3次「車輛型式安

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」會議研商且獲有共識，自 106年 7月 1日起申

請新案車型/延伸及變更車型審驗者，應於大客車內部座椅配置圖中標示申請

車型之各項電器設備名稱、位置、數量，以供審驗合格車型後續至公路監理

機關辦理新登檢領照或定期檢驗時查驗，另相關設備及零組件部分亦可參

「大客車相關設備及零組件宣告選配作業原則」辦理。 

 


